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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的若干规定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4 年 11 月 12 日发布 发改运行

[2004]2544 号） 

第一条 根据《煤炭法》、《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》及有

关规定，为建立煤矿生产能力的正常核定机制，促进煤矿企业科

学组织生产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省级煤炭生产许可证颁发管

理机关(以下统称煤炭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)负责煤矿生产能力

核定工作。 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监督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核

定工作，并直接负责中央企业所属煤矿生产能力的核定。 

省级煤炭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前款规

定以外的煤矿生产能力核定。 

其他部门或组织不得擅自组织煤矿生产能力核定。 

第三条 煤矿生产能力核定以具有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矿(井)为

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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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煤矿发生下列情形之一，致使生产能力变化的，须进

行重新核定： 

(一)呆场、提升、运输、通风、排水、供电和地面等生产系

统及环节发生变化； 

(二)生产工艺改变； 

(三)煤层赋存条件、储量发生变化； 

(四)实施改建、扩建、技术改造； 

(五)其它生产条件发生变化。 

第五条煤矿生产能力核定工作包括以下三个阶段： 

(一)煤矿企业组织核定； 

(二)主管部门(单位)审查； 

(三)煤炭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审查确认。 

第六条煤矿企业应在生产能力发生变化后六十日内，组织完

成生产能力核定工作，并按照隶属关系向主管部门(单位)报送核定

报告。不具备自我核定生产能力条件的矿(井)可委托具有资质的中

介机构或直接由主管部门(单位)组织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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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负责煤矿生产能力审查的主管部门(单位)为： 

(一)市(地)属及市(地)以下煤矿由上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负责； 

(二)省(区、市)直属煤矿由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负责； 

(三)省(区、市)煤炭集团公司所属煤矿，由省(区、市)煤炭集

团公司负责； 

(四)中央企业所属煤矿，由中央企业负责。 

第八条 主管部门(单位)接到所属煤矿企业生产能力审查申请

后，应在三十日内组织完成审查工作并签署意见，连同企业申请

材料，按照隶属关系报煤炭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。 

第九条 煤炭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自收到经主管部门(单位)

审查的煤矿企业申请报告和有关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应当完成

审查确认工作，并依法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变更手续。 

第十条 煤炭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实施煤炭生产许可证年

检时，按照管理权限对监管范围内所有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矿

(井)的生产能力进行检查核实，并将核实结果登记在煤炭生产许可

证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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